附件二

臺東縣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運動輔助器材
財產借據
1、 本校        國中/小 茲向運動輔具據點學校        國中/小 借用下列運動輔助器材，並已詳閱本縣身心障礙學生運動輔助器材申請及借用實施計畫。輔具借用期間，本校願盡管理及輔導之責，所借物品如因使用不當致損壞或遺失，本校願負修復及賠償之責。學生/幼兒離校或不需繼續借用時，願依規定歸還。
2、 預計借用期間：自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止。
3、 借用財產目錄：
	申請學校填寫
	據點學校填寫
	備   註

	借用勾選
	品名
	借用品項
	財產編號
	

	
	體感運動訓練組
	□重力沙袋□訓練球□彈力帶
□站立訓練組□彈力管
□彈力管握把□握力棒
□手指訓練器□握力訓練黏土
□軟壺鈴□戰繩□拳擊沙包
□拳擊手套□健身滑板
□體操棒□任天堂Switch2
	
	注意事項：

1.相關運動輔助器材應於校園內使用，不得於校外使用。

2.使用者需按說明書或專業人員指導使用，並自行注意及負責操作安全。

	
	前庭本覺訓練組
	□森林派對□步步皆冰
□葉轉葉搖□叢林平衡木
	
	

	
	無踏板助行三輪車
	□XS □S □M
	
	

	
	全身垂直無障礙律動機
	
	
	

	
	多功能全身垂直步態運動訓練機
	
	
	

	
	身體組成分析儀
	
	
	

	借用人
	
	主任
	
	校長(園長)
	

	管理人
	
	校長
	
	借用日期
	


說明:

1. 借用財產目錄由運動輔具據點學校填入並逐一清點交付借用學校/幼兒園；借據正本由借用學校/幼兒園核章完畢交由該據點學校存檔，以茲證明；俟借用學校/幼兒園歸還該輔具後，運動輔具據點學校(○○國中/小)應退還借據。

2. 據點學校承辦人員如有異動，本借據應納入移交。

3. 輔具借用期間之相關維修問題，請洽運動輔具據點學校。

